
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马鞍街道2025年度南京市和美乡村培育村建设工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马鞍街道2025年度南京市和美乡村培育村建设工程。工程内容包含景观工程、路灯工程、道路提升及附属工程、绿化工程，详见设计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二、编制依据：

1.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电子版图纸及相关要求进行编制。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1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古建园林工程计价定额》（2009）、《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等。
3.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依据和办法。
4.国家有关部委、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有关部门颁发的工程造价管理文件规定。

5.工程技术及质量要求；详见设计图纸及国家、地区相关质量规范。
6.不可竞争的费用计取：详见各单位工程。

7.暂列金额和材料暂估价：详见清单。
三、编制说明：

1.人工工资依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执行。

2.材料价格按照南京市2025年9月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价格计取。
四、其他说明：

1.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通用条款、合同专用条款、技术条件或规范和施工设计图纸并结合现场条件综合报价，清单中所列项目及数量在报价时不得更改。

2.工程量清单中每一项目工程量系合同招标工程量，作为投标报价的基础，而不能完全作为对承包商进行支付的依据。结算时，按实际发生并经业主和监理认可的工程量为准。

3.工程量清单中每一项目的工作内容以设计图纸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相关规范为准，设计图纸内的全部内容被认为综合在工程量清单中各项目工作内容内,施工材料及施工方法均须满足设计要求或规范要求。

4.投标人报价时应根据工程量清单（含清单编制说明）、招标文件、图纸、招标答疑及现场踏勘情况报价，投标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现场施工时存在的风险。

5.各单位工程中分部分项清单的项目特征描述如投标人认为不全的应参照设计图纸及相关规范报价，设计图纸中没有的暂按清单项目特征描述报价，清单报价应是清单项目全部内容的价格体现，结算时投标人不得以项目特征描述不全为由调整清单综合单价。

6.总价措施项目费中不可竞争费用应按照招标文件及相关规范要求报价，单价措施项目清单中投标人可根据施工方案自行增减措施项目自行考虑进入投标报价。报价时应结合施工方案考虑措施项目特征内容自行综合报价，未报价或少报价的措施项目费用视为已含在项目投标报价内。

7.按项为单位的项目均采用总价包干，结算时不再因任何因素调整。

8.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周边环境，充分考虑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干扰因素，承担可能出现的暂停施工的风险，风险费用结算时不予调整。

9.投标人搭设临时用房及围挡时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搭设及拆除费用应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10.垃圾外运费用已经包含在相应清单费用中，并符合市容要求，费用已综合考虑。

11.投标人应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做好扬尘防控工作，扬尘防控措施增加的所有费用综合计入投标报价内，工程结算时不在增加。

12.本清单涉及的“回填方”，除特殊说明外，原则上采用原土回填，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现场实际情况，在报价中考虑可能存在部分借方回填的风险，结算时不得因借土回填额外计取费用。

13.本清单包含的金属标志、造型、文字等标识建设，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二次深化设计、金属及其他材质版面制作、喷涂油漆、构件运输、构件安装等费用，建设单位对版面要求的二次深化设计工作，中标人应按要求实施，投标人在报价中考虑因此可能增加的费用。
14.其余未尽事宜参见工程施工规范及工程量清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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